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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3月3日，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建设高性能电子玻璃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中性硼硅药用素管玻璃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加快

高端玻璃的市场布局，快速提升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增强品牌影响力，公司同意控股子公

司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滨电子” ）设立全资子公司四川旗滨电

子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电子” ）在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高性

能电子玻璃生产线项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建药玻” ）设立全资子公司四川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药玻” ）

在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两条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素管生产线。上述事项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2023-017）。

近日，旗滨电子、福建药玻已分别完成了四川电子、四川药玻的相关注册手续，办理了

工商登记，并取得了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一、四川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1、 名称：四川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1MACCBH4369

3、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 成立日期：2023年3月13日

6、 法定代表人：周军

7、 住所：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玉蟾大道康乐大道268号2栋（2-203）

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光学玻璃制造；玻璃制造；功能玻璃和新

型光学材料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光学玻璃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四川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 名称：四川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1MAC9XPGQX9

3、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 成立日期：2023年3月13日

6、 法定代表人：周军

7、 住所：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玉蟾大道康乐大道268号2栋（2-204）

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普通玻璃容器制造；玻璃仪器制造；技术

玻璃制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

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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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租赁户补偿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无锡市“太湖新城县区路以北三年清零” 总体目标任务，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

街道征收安置科于2022年5月12日作出《房屋征收拆迁通知书》，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同庆

楼太湖餐饮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湖餐饮” ） 租赁的位于无锡市经开区周新西路

8-3号房屋将被实施征收。 根据相关拆迁政策，上述房屋征收的各项补偿款项总额为人民

币40,520,688.00元。

●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签订〈租赁户补偿协议书〉的议案》。 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事项系政府征收行为，其征收补偿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 本次征收补偿基本情况概述

根据无锡市“太湖新城县区路以北三年清零” 总体目标任务，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

道征收安置科于2022年5月12日作出《房屋征收拆迁通知书》，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同庆楼

太湖餐饮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湖餐饮” ）租赁的位于无锡市经开区周新西路8-3

号房屋将被实施征收。 根据相关拆迁政策， 上述房屋征收的各项补偿款项总额为人民币

40,520,688.00元。

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租赁户补偿协议书〉的议案》，同意全资

子公司太湖餐饮与江苏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利农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 《租赁户

补偿协议书》及相关文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具体事宜。

本次事项系政府征收行为，其征收补偿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太湖街道利农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乙方：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条款

1、本协议补偿总金额为人民币40,520,688.00元（包括装饰装潢、附属物、资产及其他

补偿等）。

2、付款方式及期限：本协议签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补偿总额的

30%，剩余70%待搬迁结束，腾房交地、验房合格后一次性付清。

3、乙方应于2023年3月20日前搬迁完毕，房屋交于甲方验收。

三、本次征收补偿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征收事项是为了配合当地政府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布局，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

造成重大影响。 此次交易定价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相关文件执行，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本次被征收的门店租赁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 租赁面积为9,

322.1平方米。 根据政府拆迁工作安排，该门店已于2022年6月停业关闭。 该门店2020年、

2021年、2022年1-5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2523.4万元、2851.35万元、908.44万元；净

利润分别为人民币100.32万元、218.28万元、12.99万元， 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无重大影

响。

3、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认拆迁收入、扣除拆迁资产摊余价值及搬迁费

用等支出后计入资产处置收益。 在交易双方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本次征收事项将会对公司

本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和会计处理以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确认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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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沧源路1488号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3,191,0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3,191,0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86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86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宏建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上海骄成超

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孙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179,053 99.9774 12,000 0.022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179,053 99.9774 12,000 0.022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179,053 99.9774 12,000 0.0226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11,674,725 99.8973 12,000 0.1027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11,674,725 99.8973 12,000 0.1027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

11,674,725 99.8973 12,000 0.102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2、3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议案1、2、3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参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及其关联方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阚赢、崔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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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2月24日，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3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因公司上市时

间未满6个月，故查询期间为2022年9月27日至2023年2月24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

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 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共有1名核查对象存在公司股票交易记录，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1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的信息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

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亦未通过其他内幕信息

知情人获知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 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相关内部保

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

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

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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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有科技”或“公司” ）于2023年3月14日收到公司股东深

圳市华胜鼎成管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胜鼎成” ）发来的《关于拟减持震有科技股

票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华胜鼎成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胜鼎成持有公司股票12,303,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35%。 华胜

鼎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陈玉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其已于2022年1月19日任期届满离任。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华胜鼎成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的股份合计不超过3,872,20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华胜鼎成

管理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2,303,100 6.35% IPO前取得：12,303,1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深圳市华胜鼎成

管理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4,900 0.13%

2022/2/15 ～

2022/2/17

12.73-12.86 2022年1月7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深圳市华胜

鼎成管理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3,

872,200股

不 超 过 ：

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3,872,200股

2023/4/6 ～

2023/10/5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 运营

管理需求

1、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股

本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上述减持计划中涉及震有科技第二届董事陈玉强先生间接持有的股份，其将遵守已作出的相关

承诺。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

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是□否

1、公司股东华胜鼎成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1）震有科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行

注册后，自震有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震有科技股份，也不由震有科技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震有科技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有关减持的其他事宜遵

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3）当震有科技或本人存在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减持股份的情形时，本

企业将依照上述规定不减持震有科技股份。

（4）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

本企业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

公司所有。

（5）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锁定、减持以及本企业因违

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2、第二届董事陈玉强先生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1）震有科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行

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震有科技

回购该等股份。

（3）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本人减持所持有的震有科技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有关减持的其他事宜遵照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4） 本人在震有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震有科技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

价应相应调整），震有科技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震有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5）当震有科技或本人存在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减持股份的情形时，本

人将依照上述规定不减持震有科技股份。

（6）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7）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

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

所有。

（8）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锁定、减持以及本人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

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及如何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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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之一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本次诉讼案件为一审判决结果。 根据判决结果，截至目前，案

件未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近日，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庞大汽贸公司” ）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 “法院” )送达的关于公司及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

公司” ） 与广融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融达公司” ） 合同纠纷一案 （详见公告编号：

2022-025）的（2022）沪0115民初10826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案件进展公告，如下：

一、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广融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案件基本情况

1、事实与理由（原告诉称）：

2017年8月16日，原告作为出租人，案外人庞大乐业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大乐业公司)作为承

租人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 2017年8月16日，原告作为债权人，被告庞大汽贸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了

《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庞大汽贸公司《融资租赁合同》以及原告与庞大乐业公司对其进行的任何有效

修订、变更和补充项下庞大乐业公司对原告所负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至主

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8年3月19日，原告作为出租人，被告庞大汽贸公司作

为承租人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

2019年9月5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唐山中院)作出(2019)冀02破申5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被告庞大汽贸公司破产重整。 2019年12月10日， 被告庞大汽贸公司管理人发布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确认收到(2019)冀02破

2号之十五《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被告庞大汽贸公司重整程序，被告庞大汽贸

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2019年12月30日，被告庞大汽贸公司收到法院(2019)冀02破2号之十九

《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确认被告庞大汽贸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20年6月29日，原告与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前海公司签署了《债务清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清偿协

议》)，约定:1.原告与被告庞大汽贸公司确认，原告在被告庞大汽贸公司重整程序中对庞大汽贸公司的全

部债权中合计有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为3,250万元(《清偿协议》第一条第三款);2.原告在被告庞大汽贸公

司重整程序中对被告庞大汽贸公司的全部债权按如下方式清偿:(1)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在《清偿协议》签

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50万元;(2)原告受偿被告庞大汽贸公司抵债股票11,021,558股，其中有财产担

保债权对应5,434,782股(《清偿协议》第二条);3.财产担保债权对应5,434,782股抵债股票由被告庞大

汽贸公司、前海公司或其指定的主体共同连带地予以回购，回购对价款为有财产担保债权金额3,250万

元及自2020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2.94%计算的利息。 回购对价款由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前海公司共同连

带的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支付:(1)2020年7月20日前支付50万元，2020年12月20日前支付960万元，2021

年12月20日前支付960万元，2022年12月20日前支付1,280万元;(2)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前海公司以未

付款为基础按照年利率2.94%支付利息，从2020年1月1日起算，于每个自然季度最末一月的第20日支付

本季度产生的利息;(3)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前海公司按前述约定支付全部回购对价款后，原告应在30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全部股票5,434,782股交割给被告庞大汽贸公司或前海公司(《清偿协议》第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 4.为担保上述股份回购支付义务，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同意以其下属公司唐山市冀东乐业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持广州兴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如《清偿协议》签署之

日起60日内未能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的，股份回购对价款项支付义务立即全部加速到期，被告庞大汽

贸公司及前海公司有义务于收到原告书面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全部股份回购对价款 (《清偿协议》

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5.被告前海公司同意为《清偿协议》项下被告庞大汽贸公司所需履行债务清偿及

股份回购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确保原告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清偿协议》第三条第二款)。2020年6月5

日，被告前海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出席会议并一致表决形成决议，同意由被告前海公司与庞

大汽贸公司共同连带的按照《清偿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回购抵债股票并承担其他连带清偿责任。 此

后，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前海公司未按《清偿协议》约定按期足额支付回购价款，至今已有多期回购价款

逾期未付，并且被告前海公司未能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股份回购价款支付义务已全部加速到期。

2、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前海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股票回购款本金3,250万元，计算至2022年12

月31日未付利息1,265,465.83元【计算公式:3,250万元*2.94%*3年(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已经支付利息695,514.17元-已支付利息237,813.33元-已支付利息667,706.67元】，以及自2023年1

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2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94%计算的利息;

(2)判令被告庞大汽贸、前海公司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15万元;

(3)判令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前海公司赔偿原告保全担保费损失33,100元;

(4)判令被告庞大汽贸公司、前海公司向原告提供其用于接受回购股票的证券账户;

(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负担。

二、本次案件进展情况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

第一百三十七条。 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 被告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广融达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股票回购款3,250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利息1,265,465.83元，以及自2023年

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3,2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94%，以实际天数计算);

（二）驳回原告广融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三、本次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为一审判决结果。 根据判决结果，截至目前，上述案件未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四、公司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案件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连续12个月内发

生的未达披露标准的主要诉讼和仲裁事项涉案，整理如下：

原告 被告 涉案金额 案号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支行

上海熙顾贸易有限公司/庞大汽

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庞大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404,500.00 2022沪0116民初4373号

唐山市路南区女织寨乡西礼尚庄

村民委员会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82,673.73 2022冀0202民初2659号

王秀刚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8,136.40 2022冀0223民初4244号

周春红

南阳市庞大润星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3,404,800.00 2022豫1302民初2265号

石文清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玉溪市中冀斯巴鲁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普洱分公司

3,465,388.34

普劳人仲案字2022-133

号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5日

关于上投摩根标普5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招募说明书内容更正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3年3月10日在本公司网站公告的《上投摩根标普5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中“十九、相关服务机构”的“基金销售机构”部分有内容更正如下：

“2.代销机构：

A.�人民币份额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客服电话：95555

公司网址：www.cmbchina.com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址：www.bankcomm.com

（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客服电话：95511转3

公司网址：www.bank.pingan.com

（4）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2号

法定代表人：王耀球

客服电话：(0769)961122

公司网址：www.drcbank.com

（5）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45层

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客服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公司网址：www.swhysc.com

（6）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法定代表人：王献军

客服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公司网址：www.swhysc.com

（7）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213号久事商务大厦7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213号久事商务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何伟

客服电话：021-962518

公司网址：www.shzq.com

（8）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国泰君安大厦

法定代表人：贺青

客服电话：95521或400-8888-666

公司网址：www.gtja.com

（9）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客服电话：95575

公司网址：www.gf.com.cn

（10）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客服电话：95565

公司网址：www.cmschina.com

（1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客服电话：95525

公司网址：www.ebscn.com

（1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7至18层101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亮

客服电话： 4008-888-888或95551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服电话：95587或4008-888-108

公司网址：www.csc108.com

（1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客服电话：95562

公司网址： www.xyzq.com.cn

（15）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周杰

客服电话：95553或4008888001

公司网址：www.htsec.com

（16）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客服电话：95536

公司网址：www.guosen.com.cn

（17）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

法定代表人：张伟

客服电话：95597

公司网址：www.htsc.com.cn

（1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客服电话：95548

公司网址：www.citics.com

（19）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2层-29层

法定代表人：金文忠

客服电话：95503

公司网址：www.dfzq.com.cn

（20）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新南城商务中心A栋11楼

法定代表人：高振营

客服电话：95351

公司网址：www.xcsc.com

（21）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28号龙翔广场东座

法定代表人：冯恩新

客服电话：95548

公司网址：sd.citics.com

（22）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0-19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0-19层

法定代表人：张巍

客服电话：95514

公司网址：www.cgws.com

（23）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L4601-4608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21层及第04层

法定代表人：高涛

客服电话：95532

公司网址：www.ciccwm.com

（2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客服电话：95517

公司网址：www.essence.com.cn

（25）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88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金才玖

客服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公司网址：www.95579.com

（26）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36号华远华中心4、5号楼3701-3717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34号方正证券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施华

客服电话：95571

公司网址：www.foundersc.com

（27）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客服电话：95511转8

公司网址：www.stock.pingan.com

（28）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18层

法定代表人：李峰

客服电话：95538

公司网址：www.zts.com.cn

（29）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钱俊文

客服电话：95531或400-8888-588

公司网址：www.longone.com.cn

（30）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1687号2号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客服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址： www.noah-fund.com

（31）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67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二期11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服电话：400-820-2899

公司网址： www.erichfund.com

（32）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11号西楼6层604、6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盘古大观3205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客服电话：400-818-8000

公司网址：www.myfund.com

（33）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87号1幢2楼26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8层

法定代表人：毛淮平

客服电话：400-817-5666

公司网址：www.amcfortune.com

（34）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11楼B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1500号万得大厦11楼

法定代表人：黄祎

客服电话：400-799-1888

公司网址：www.520fund.com.cn

（35）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503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客服电话：400-820-5369

公司网址：www.jiyufund.com.cn

（36）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客服电话：95310

公司网址：www.gjzq.com.cn

（37）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法定代表人： 张皓

客服电话：400-990-8826

公司网址： www.citicsf.com

（38）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95号901室（部位：自编01）,1001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95号901室（部位：自编01）,1001室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客服电话：95548

公司网址：www.gzs.com.cn

（39）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法定代表人：范力

客服电话：95330

公司网址：www.dwjq.com.cn

（40）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客服电话：95358

公司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41）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7楼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7楼

法定代表人：刘加海

客服电话：400-820-9898

公司网址：www.cnhbstock.com

（42）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王怡里

客服电话：95573

公司网址：www.i618.com.cn

（43）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2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17号天风大厦2号楼25层

法定代表人：余磊

客服电话：95391或400-800-5000

公司网址：www.tfzq.com

（44）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685弄37号4号楼449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张扬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10F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客服电话：400-700-9665

公司网址：www.howbuy.com

（45）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一期四层12-13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一期四层12-13室

法定代表人：薛峰

客服电话：4006-788-887

公司网址：www.zlfund.cn/www.jjmmw.com

（46）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99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18号黄龙时代广场B座6楼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客服电话：95188-8

公司网址：www.fund123.cn

（47）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址： www.1234567.com.cn

（48）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7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2楼

法定代表人：吴强

客服电话：952555

公司网址：www.5ifund.com

（49）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7号10层101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7号10层1015室

法定代表人：何静

客服电话：400-618-0707

公司网址： www.hongdianfund.com

（50）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2楼

法定代表人：肖雯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址：www.yingmi.cn

（51）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6号（写字楼）1号楼四层1-7-2

办公地址：北京市通州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京东集团总部A座15层

法定代表人：邹保威

客服电话：95118

公司网址：kenterui.jd.com

（52）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A座5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客服电话：4008-909-998

公司网址：www.jnlc.com

（53）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A座17楼1704室

法定代表人：TEO� WEE� HOWE

客服电话：400-684-0500

公司网址：www.ifastps.com.cn

（54）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5层1501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7层（电梯楼层）

法定代表人：李楠

客服电话：400-1599-288

公司网址：danjuanfunds.com

（55）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1层10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

法定代表人：盛超

客服电话：95055-4

公司网址：www.duxiaomanfund.com

（56）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3层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客服电话：400-118-1188

公司网址：www.66liantai.com

（57）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塘南街57号6幢22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53层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客服电话：400-032-5885

公司网址：www.leadfund.com.cn

（58）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20层20A1、20A2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20层20A1、20A2单元

法定代表人：才殿阳

客服电话：400-6099-200

公司网址：www.yixinfund.com

（59）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0号五层512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B座21层、29层

法定代表人：武建华

客服电话：400-8180-888

公司网址：www.zzfund.com

（60）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2层202室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2层202室

法定代表人：樊怀东

客服电话：4000-899-100

公司网址：www.yibaijin.com

（61）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院6号楼71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院6号楼712室

法定代表人：梁蓉

客服电话：010-66154828

公司网址：www.5irich.com

（62）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众仁路399号运通星财富广场1号楼B座13、14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区向城路288号8楼

法定代表人：杨新章

客服电话：952303

公司网址：www.huaruisales.com

（63）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4层401-2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D座401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服电话：400-619-9059

公司网址：www.hcfunds.com

（64）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40号院1号楼3层306室

法定代表人：齐凌峰

客服电话：400-158-5050

公司网址：www.tl50.com

（65）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钱燕飞

客服电话：95177

公司网址：www.snjijin.com

（66）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宁街北6号楼5楼503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宁街北6号楼5楼503

法定代表人：温丽燕

客服电话：400-0555-671

公司网址：www.hgccpb.com

（67）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118号10层1206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118号10层1206

法定代表人：彭浩

客服电话：400-004-8821

公司网址：www.taixincf.com

（68）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702

法定代表人：葛小波

客服电话：95570

公司网址：www.glsc.com.cn

（69）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广中西路1207号306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116号大华银行大厦703室

法定代表人：沈茹意

客服电话：021-68889082

公司网址：www.pytz.cn

（70）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19层

法定代表人：王德英

客服电话：400-610-5568

公司网址：www.boserawealth.com

B.�美元份额：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客服电话：95555

公司网址：www.cmbchina.com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址：www.bankcomm.com

（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客服电话：95511转3

公司网址：www.bank.pingan.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

特此更正。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感歉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4日


